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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某工程建设企业负责人甲在投标 A市 B区某建设项目过

程中，得知社会人员乙与对中标有关键影响的 B 区住建局局

长丙相熟。为确保顺利中标，甲要求乙帮忙向丙引荐，并许

诺中标后将按工程量的点数给予乙和丙好处。乙遂撮合甲和

丙见面，并多次将甲的请求和许诺告知丙。甲在丙的帮助下

顺利中标，随即根据事先约定，将按工程量三个点共计 1500

万元分多次交给乙，乙将其中 500 万元送给丙。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甲构成单位行贿罪、丙构成受贿罪均不存

在异议，但对于社会人员乙构成何罪，则存在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乙的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本案中，

乙为甲和丙“穿针引线”，促使双方见面认识，代为联络，

甚至传递贿赂款，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的行为。其行为已

经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应当认定为介绍贿赂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乙应当认定为单位行贿罪的共犯。本

案中，乙接受甲的委托与丙接触，传递贿赂意思，后又帮助

甲向丙贿送现金，既与甲形成共同行贿的犯意，又实行了具



体行贿的帮助行为。因甲构成单位行贿罪，乙理应以该罪共

犯处理。

第三种意见认为：乙应当认定为行贿罪。乙在甲的请托

下形成了行贿的犯意，并在接受甲 1500 万元贿款之后，自

行决定将其中 500 万元贿送给丙。乙在行贿的时机和数额上

已经具有自主决定权，主要行贿行为均由其个人独立完成，

应当认定为行贿罪。需要强调的是，乙构成行贿罪并不影响

对甲认定为单位行贿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乙应当认定为丙的受贿罪共犯。乙虽

受甲委托向丙传递行贿意思，但在贿赂意思的达成、贿赂金

额的确定以及赃款的分配方面均积极参与甚至直接决定，其

与受贿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故应当认定为受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在行受贿案件审查调查中，间接

行贿特别是代理行贿、腐败掮客问题逐渐突出。一些行贿人

通过“腐败中介”或所谓的“专业人士”实施行贿，打通关

节。对行受贿掮客的精准打击，不仅有助于深入推进“受贿

行贿一起查”落地见效，也关系到对行受贿案件准确量纪量

法的纪法效果能否实现。对乙的行为认定应当客观分析其在

行受贿起意、实施、谋利等各个阶段的具体行为，并结合法

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准确认定。

一、乙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介绍贿赂罪的行为界限



所谓介绍贿赂，即行为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实施沟

通、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实践中，因介

绍贿赂行为与帮助行贿以及帮助受贿较为接近，故一般理解

为帮助受贿方而没有分赃、帮助行贿方却不是为了谋取自己

的不正当利益的，成立介绍贿赂罪。本案中乙不仅在甲与丙

之间实施了撮合、沟通且为甲转交贿赂款，而且通过上述行

为实际获得了 1000 万元的巨额不当利益，不论是具体的实

行行为还是获利的实际后果，都超出了刑法关于介绍贿赂罪

的认定范畴。

二、乙的行为与丙的受贿行为更为密切

在判断贿赂中间人构成行贿共犯还是受贿共犯时，往往

会考量其与哪一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或者站在哪一方的立场。

本案中，虽然乙是受行贿方甲的委托向受贿人丙转达贿赂意

思，但随着其行为的进一步深入，乙逐步成为丙的代理人，

与丙成为受贿行为的共同实施者。

首先，从受贿犯意的促成上看，乙从前期伙同甲向丙传

递贿赂信息，到后期多次单独与丙会面，言说将工程交给甲

能获得巨额利益，正是在乙的劝说下，丙逐步形成并坚定了

受贿犯意。

其次，从贿款数额的达成上看，乙与甲单独就事成之后

的贿赂数额进行了商量，即工程总量的三个点，乙在贿款数

额达成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最后，从受贿赃款的分配上看，乙收到贿款后，将其中

500 万元送给丙，并告知丙还有 1000 万元的贿款，但丙因数

额太大产生恐惧而暂不收取，乙则将剩余贿款据为己有直至

案发。故乙在赃款分配上具有较大主动权。

三、将乙的行为认定为受贿共犯有助于厘清本案涉案款

物的性质

若将乙的行为定性为介绍贿赂罪或行贿罪（包括单位行

贿罪），则乙于案中所获 1000 万元仅能认定为其个人的违

法所得，虽不影响对该笔赃款的最终处理，但会引发两个问

题。一是形成了介绍贿赂或行贿所得远高于受贿所得的“倒

挂”情形，从法理和情理上均难以自圆其说；二是为行贿方

规避处罚提供了便利。事实上，“腐败中介”之所以不断出

现，究其根源在于行贿方意图通过中间人规避自己的违法犯

罪行为，建立所谓的“防火墙”。实践中，行贿方在案发后

往往将行贿款说成是咨询服务费，中间人是业务服务提供方，

至于中间人如何操作，其并不知情，从而掩盖其行贿的真实

意图。所以，将乙的行为认定为受贿共犯，则明确了 1500

万元全部为贿款的性质，在对乙、丙进行量刑考量、赃款处

理等方面，则更为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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